                                晋爆局函〔2007〕71号

进一步贯彻《关于规范民爆企业经营

行为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企业：

为严格民爆物品销售管理，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我办于2007年7月下发了《关于规范民爆企业经营行为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印发近半年来，对规范我省民爆企业经营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8年全省民爆行业工作会议将于1月6日召开，1月7日为订货会，各民爆生产、经营企业将签订2008年的民爆物品买卖合同。为此，我局就进一步贯彻《意见》强调如下： 

一、各民爆经营企业要严格按《意见》要求组织订货，新组建的总公司要组织下设的各分公司或子公司根据使用单位的要求，按照“就近、优质、安全”和“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意见》规定的购买程序确定供货单位和购货数量，并在1月7日的订货会上签订买卖合同。

二、各民爆生产企业要按照许可的品种和数量依法生产、依法销售、有序竞争，靠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来提高本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得以低价倾销等手段搞不正当竞争。

三、凡发现不按《意见》要求违规操作的，我局将不予审查买卖合同，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特此通知。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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